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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详情

近年来，随着并购重组等交易的增加，股权转让越来越多，特别是包括VC、P
E在内的各类投资者，公司实现成功上市（挂牌）后，也大都通过股权转让套
现一跃成为亿万富翁的。在此背景下，税务机关加大了对限售股等股权转让的
税务稽查力度，股权转让中的涉税事项再也不能像以前那么“任性”了。

1.在股权收购中，将新股东的现金支付转化为股权支付，实现递延纳税

按照税收法律文件，股权收购中，大多数的新股东身份都是企业，即不以个人
名义，而是以企业的名义收购另一家企业的股权，收购目标企业股权的目的不
是财务投资，而是实现对被收购企业控制。

收购企业所支付的对价常见是的现金形式，但也越来越多并不支付现金，而是
以其他公司的股权作为支付对价，当然也可以包括支付一部分现金、一部分股
权。

股权支付，实质就是股权置换，其所支付的股权，可以是收购方本企业的股权
，也可以是收购方所控股的企业股权、股份。

一般情况下，按照国家税务总局的公告，企业取得股权转让收入，不论这一收
入是货币还是非货币的形式，除另有规定外，都应当一次性计入企业当年的收
入并缴纳企业所得税。



所以，我们需要运用的就是“除另有规定外”的另有规定。按照财政部、国家
税务总局联合发文的规定，企业重组同时符合下列条件时，可以适用特殊性税
务处理，而无需按照前述的一般性税务处理。

适用特别性税务处理的条件有：

1）具有合同商业目的，不以减少、免除或者推迟缴纳税款为主要目的（可以
是目的之一，但不可以是主要目的哦）；

2）被收购的股权比例符合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的规定；

3）股权收购后连续12个月不改变重组资产原来的实质性经营活动；

4）股权收购的对价中股权支付金额符合规定；

5）取得股权支付的原主要股东，在股权收购后的连续12个月内，不得转让所
取得的股权。

其中第2点的股权比例是指收购方购买的股权不低于目标企业全部股权的50%，
第4点的股权支付金额是指不低于交易金额总额的85%。

符合条件的，则可以按照特殊性税务处理，即：

1）转让方取得的股权的计税基础，以被收购股权的原有计税基础确定；

2）收购方取得的股权的计税基础，以被收购股权的原有计税基础确定；

3）收购方、被收购企业的原有各项资产和负债的计税基础和其他相关所得事
项保持不变。

当股权转让符合一定条件时，可以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的，暂不缴纳企业所得
税。

2.先转增股本，再分配利润，后转让股权

根据国家税务总局文件，企业转让股权在计算所得时，不得扣除目标企业的未
分配利润等股权留存收益。也就意味着，原股东转让股权前，如果目标企业尚
有大额的未分配利润，那这分部利润要作为转让股权的收入计缴企业所得税，



而不得作为成本扣除，也不享受免税优惠。

但是，企业所得税法规定，企业股东取得目标企业的股息红利收入为免税收入
，不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。所以，如果原股东在股权转让前先分配利润，那取
得的这部分收入是免税收入。

更进一步，如果目标企业将盈余公积转增股本，那转增行为及转增后转让股权
，这部分金额都不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。

综上，股权转让过程中，通过“先转增股本，再分配利润，后转让股权”的方
式，可以降低转让方即原股东的税负。

3.原股东减资，新股东增资

按照国家税务总局的文件规定，企业股东从目标企业撤回投资、减少投资，所
取得的收入总额中，相当于原出资的部分属于投资收回，相当于目标企业的未
分配利润和盈余公积中不超过减资对应比例的部分属于股息收入，其余部分则
属于投资的转让所得。

简而言之，其余部分才作为计缴企业所得税的税基，前两部分都属于不需要计
缴企业所得税的收入。

所以，转让方在股权转让前进行减资，那出资部分、盈余公积、未分配利润部
分都是不需要计缴企业所得税的。

原股东减资后，新股东再按照与原股东的约定对目标企业进行增资，或者部分
增资结合部分股权转让，这样可以降低股权交易的税负。

详细了解更多请咨询合泰吴经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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